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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5-042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
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25年5月30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
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最新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公
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章
程修正案》。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股东会议事规则》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股东会
议事规则》。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董事会议事规则》部
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董事会
议事规则》。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和《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

五、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朱共山先生、朱钰峰先生、孙玮女士、朱战军先生、蒋卫朋先生、马君健先
生已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召开了专门会议并发表了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5年6月18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
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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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前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或“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4年12月17日召开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

（二）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2025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预计2025年增加向关联方徐州高新
卓曜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卓曜”）的关联采购交易额度50,000万元。关联董事朱共山先
生、朱钰峰先生、孙玮女士、朱战军先生、蒋卫朋先生、马君健先生已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关联方

徐州高新卓曜新能
源有限公司

交易类别

采购电池片、硅片及辅料
等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
公平合理的定价机制

调整后预计金额

50,000

2024 年度实际发生
金额

8.01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徐州高新卓曜新能源有限公司2、成立日期：2022年12月07日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4、法定代表人：范秀近5、注册资本：156117.6471万元6、注册地址：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安路东侧、青山北路南侧、奎河西侧、德宁河北侧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科技推广和应
用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纸制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杂品销售；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包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217,801.23

139,479.91

78,321.32

2025年1-3月

2,143.85

-8,524.42

-8,522.23

2024年12月31日

227,819.54

140,976.00

86,843.55

2024年1-12月

51,539.65

-54,354.32

-54,354.69

（以上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9、控股股东：徐州鑫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关联关系：高新卓曜原控股股东为徐州日晟低碳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日晟产投”），日晟产投其中一位有限合伙人徐州协鑫低碳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关
联方，基于谨慎性原则，认定高新卓曜为公司关联方。2025年 3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集成科技
（苏州）有限公司与日晟产投成立合资公司徐州鑫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徐州鑫曜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目前持有高新卓曜 90.957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
按照过去十二个月追溯认定及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高新卓曜仍认定为公司关联方。11、履约能力：高新卓曜依法存续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高新卓曜将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

机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或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执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新增的关联交易额度，系根据2025年公司的潜在电池片采购需求及高新卓曜的供货能力

协商确定，具体执行情况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在本次授权范围内签订合同进行交易。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实际需要，有利于促进

公司产品销售及提升市场份额。本次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本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5月 30日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议案中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了解，对公司

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资料予以核查，认为本次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所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交易各方获得合理的经济效益，予以认可，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2、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意见。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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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新增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协鑫集成”）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融资管理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集成”）

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集成”）提供不超过20,000
万元担保额度，公司控股子公司芜湖集成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集成提供不超过40,000万元担
保额度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申请担保的子公司

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合计

担保方

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担保类型

融资

融资

担保额度

20,000

40,000

60,000

资产负债率是否超
过70%

否

是

-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3、住所：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安徽新芜经济开发区鸠兹大道18号4、法定代表人：施佳伟5、注册资本：80,000万元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电池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
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字技术服务；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260,139.94

178,879.88

81,260.05

2025年1-3月

77,221.54

884.25

1,247.23

2024年12月31日

262,428.64

182,415.82

80,012.82

2024年1-12月

562,367.79

-330.90

5.14

（以上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80.71%股权。9、其他说明：芜湖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公司名称：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3、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四顶山路与乳泉路交口东南角4、法定代表人：孙国亮5、注册资本：219,910.24万元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799,354.97

580,299.76

219,055.21

2025年1-3月

206,138.26

-6,975.46

-6,884.23

2024年12月31日

807,754.50

581,905.97

225,848.53

2024年1-12月

1,025,565.49

5,832.05

5,946.17

（以上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80.71%股权。9、其他说明：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目的和风险评估1、根据芜湖集成及合肥集成的经营发展情况，均需加大融资能力，合肥集成及芜湖集成通过互

相提供担保，解决其经营中对资金的需求问题，有利于两家控股子公司保持必要的周转资金，保证

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能直接或间接分享子公司的经营成果。2、芜湖集成，合肥集成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担保期限内公司有能力控制其生产经营管理风
险及决策，可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本年度发生的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累计发生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459,672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92.88%，公司未发生违规及逾期担保情形。
公司及控制的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25-045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3、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下午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 6月 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6月 18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9:15至2025年6月18日15:00的任意时间。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3日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6月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8、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及编码情况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

√
√
√
√
√
√

2、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至公司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3、上述议案1、议案6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通过，其余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方法1、登记时间：2025年6月16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30。2、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股东深圳证券代码卡、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营业执照

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或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请在上述会议登记时间结束前送达

公司，并电话确认。3、登记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马君健、张婷
联系电话：0512-69832889
传真：0512-69832875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
邮编：2151255、注意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股东大会工作人员将于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终止会议登记，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提前到场。
（3）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内容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62506；2、投票简称：协鑫投票；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或“弃权”；4、如设置总议案，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本次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
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5年6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

束时间为2025年6月18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
使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新增担保
额度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表决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附注：1、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回避表决提案，
请在“回避表决”栏内相应地方填上“√”；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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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集成”或“公司”）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
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在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融资机构
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2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同时公司为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88.7亿元
的担保额度，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3亿元的担保额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担保额度。上述综合授信以及担保额度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起生效，有效期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与安徽肥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临支行（以下简称“债权人”）签署了《保证

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为子公司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协鑫”或
“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担保的债
权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

上述担保在已经审议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1、公司名称：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公司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3、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四顶山路与乳泉路交口东南角4、法定代表人：孙国亮5、注册资本：219,910.24万元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799,354.97

580,299.76

219,055.21

2025年1-3月

206,138.26

-6,975.46

-6,884.23

2024年12月31日

807,754.50

581,905.97

225,848.53

2024年1-12月

1,025,565.49

5,832.05

5,946.17

（以上202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8、股权结构：公司控制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80.71%股权。9、其他说明：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1、债权人（甲方）：安徽肥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临支行2、保证人（乙方）：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债务人：合肥协鑫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4、担保金额：担保的债权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6、担保的借款期限：2025年5月28日至2026年5月28日7、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8、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互保总额

度为 930,000万元，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461,672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93.73%。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肥协鑫提供的担保余额201,75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84.66%。

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制的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
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957 证券简称：科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5-041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光侨路科瑞智造产业园瑞明

大厦A塔15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彭绍东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

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09:15至2025年5月3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07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252,738,1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14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所持股份数为250,460,23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9.9691%。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所持股份数为2,277,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45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04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460,0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所持股份数为18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436%。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所持股份数为2,277,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454%。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

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

真审议，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2,385,7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6％；反对30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3％；弃权48,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1％。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71,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8％；

反对 3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3％；弃权 52,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7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4％；

反对 3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5％；弃权 4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72,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54％；

反对 3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5％；弃权 4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76,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8％；

反对 3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0％；弃权 4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93,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8％；

反对 3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9％；弃权 16,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15,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0044％；反对3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3452％；弃权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04％。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70,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5％；

反对 3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3％；弃权 51,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其中，同意 2,092,2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491％；反对 31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737％；弃权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72％。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1,533,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3％；

反对1,1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3％；弃权5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55,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1.0214％；反对1,14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5681％；弃权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05％。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54,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3％；

反对 3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2％；弃权 6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6,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4190％；反对3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0729％；弃权6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关于2025年度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4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1％；

反对 3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8％；弃权 4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1,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1914％；反对34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8534％；弃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52％。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61,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0％；

反对 3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9％；弃权 50,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3,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6955％；反对3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2395％；弃权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52,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5％；

反对 3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弃权 53,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4,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3296％；反对3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4794％；弃权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348,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7％；

反对 3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12％；弃权 58,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70,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1467％；反对3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483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99％。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隋晓姣律师、刘思雨律师现场出席公司本次会议，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发表结论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31日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06G20240145-00003号
致：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召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
受公司委托，指派隋晓姣律师、刘思雨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三）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四）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五）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六）公司于 2025年 5月 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布的《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24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七）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八）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九）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

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
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
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
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德恒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 根据2025年5月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

次会议。
2. 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5月 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布了《股东大会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
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到20日。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6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
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 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
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及议案、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彭绍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
议。董事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
董事、监事等签名。

3.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

一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20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252,738,1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145%。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50,460,2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691%。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持股证明、授

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
东。

2. 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1名，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277,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54%。前述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0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60,0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0%。

（二）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德恒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经德恒

律所现场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
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的由两名股东代表、监事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
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
现场公布了投票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85,7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606%；反对304,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03%；弃权4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191%。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71,2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548%；反对314,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43%；弃权5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20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72,7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554%；反对317,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55%；弃权4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19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72,7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554%；反对317,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55%；弃权4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19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76,3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568%；反对313,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40%；弃权48,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19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93,8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638%；反对328,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99%；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06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115,75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0044％；反对328,3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452％；
弃权16,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04％。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70,3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545%；反对316,

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53%；弃权5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2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92,25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5.0491％；反对316,7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737％；
弃权51,1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7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1,533,2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5233%；反对 1,

14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4533%；弃权5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0.023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55,15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51.0214％；反对 1,145,6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681％；弃权59,3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05％。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九）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54,8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483%；反对321,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72%；弃权6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24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76,75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4190％；反对321,6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29％；
弃权61,7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81％。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授

信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49,2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461%；反对340,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348%；弃权4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19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71,15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1914％；反对340,8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534％；
弃权48,1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52％。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61,6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510%；反对325,

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289%；弃权50,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2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83,55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6955％；反对325,7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395％；
弃权50,8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5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52,6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475%；反对331,

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312%；弃权5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21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74,55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3296％；反对331,6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94％；
弃权53,9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1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十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2,348,1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8457%；反对331,

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312%；弃权5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23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70,054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4.1467％；反对331,7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834％；
弃权58,3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99％。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

次会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
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
肖黄鹤

见证律师：____
隋晓姣

见证律师：____
刘思雨

年 月 日


